
佛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佛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组织开展 2020年
应收账款融资奖励专项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（经济促进局），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佛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印发佛山市 2019-2021年

应收账款融资奖励办法的通知》（佛工信〔2019〕79号）的规

定，现组织开展 2020年佛山市应收账款融资奖励专项资金申报

工作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奖励主体（核心企业）

（一）在佛山市内登记注册、依法纳税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

的企业。

（二）2019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12月 31日期间，通过中

征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在线确认并且帮助佛山市中小微企业

（划分标准根据《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》（工信部联企业〔2011〕

300号）确定）实现应收账款融资。

二、奖励标准

按奖励主体帮助佛山市中小微企业实现应收账款融资年化

主动公开 佛工信函〔2020〕374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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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额的 1%予以奖励，单家企业每年最高奖励不超过 500万元（包

括本数）。每一自然年度发生的应收账款融资年化金额在下一年

度统计和安排拨付奖励。

三、申报程序

申报单位须通过佛山扶持通（www.fsfczj.gov.cn）填报“在

线确认实现应收账款融资情况表”（附件 1）和“承诺函”（附

件 3），并打印纸质材料（一式三份）提交至区工信部门，提交

申请的截止时间为 4月 15日。各区工信部门审核汇总各单位的

申报材料后，连同“应收账款融资奖励项目汇总表”（附件 2）

于 4月 22日前分别通过平台和 OA上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。

四、其他

获得奖励的项目单位须对财政资金进行规范管理，按规定设

立项目专账（专门科目）、专款专用，管好用好资金，不得用财

政资金支付工资、奖金、差旅等费用。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根据实

际情况，对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如发现问题，市工

业和信息化局将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财政违法

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对有关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处理：

1.提供的资料和数据不真实、弄虚作假的，同一项目在市级

多头或重复申报的，取消项目单位 3年内申请我市市级财政资金

支持的资格，并按相关规定追回部分或全部已拨财政资金。

2.骗取、套取、擅自变更、挪用挤占财政资金的，追回全部

已拨财政资金，取消项目单位 5年内申请我市市级财政资金支持

的资格。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。

http://www.fsfczj.gov.cn


— 3 —

附件：1.在线确认实现应收账款融资情况表

2.应收账款融资奖励项目汇总表

3.承诺函

佛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2020年 3月 11日

（联系人：何志珊，联系方式：8399224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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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在线确认实现应收账款融资情况表

填报单位（公章）: 联系人：

开户银行及账户： 联系方式：

注：1.融资时间为 2019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12月 31日。

2.填报本表的企业须为佛山市内注册、依法纳税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，融资企业为佛山市内注册

的中小微企业。

3.同一企业发生多笔融资的，按逐笔填列，表格不够填写可增加行数，金额单位为万元。

序

号
应收账款融资企业名称

应收账款

金额

应收账款

确认时间
成交单号

企业实际

融资金额
融资期限 年化融资金额

1

2

合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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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应收账款融资奖励项目汇总表

区工信部门：（盖章） 联系人： 联系电话：

序号 企业名称
帮助佛山中小微企业

融资家数

帮助佛山中小微企业

融资笔数

帮助佛山中小微企业融资

年化金额

1

2

3

4

5

合计

注：表格不够填写可增加行数，金额单位为万元。



附件 3
承诺函

本单位承诺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，并自愿作

出以下声明和承诺：

1.本单位诚信经营，管理规范，无违纪违法行为。本单位将

合法和合理使用扶持资金，促进企业发展；本单位的债权债务由

本单位负责，扶持资金提供单位和审批单位无须承担任何责任。

2.本单位保证申报项目符合申报条件，没有重复申报；全部

申报材料真实、完整、有效，没有隐瞒与审批事项相关的信息，

且纸质材料与电子材料保持一致。若本单位提供虚假、不实的信

息或材料，或不履行本承诺函项下承诺的，本单位将承担全部责

任，主动撤回申请，退还已收取的全部资金。

3.本单位保证按照规定及时报送项目进度跟踪报表等相关

材料。

4.主动配合主管部门/财政/审计或其委托的第三方评价机构

开展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。

5.本单位同意将本申请材料向依法审批工作人员公开，对依

法审批过程中涉露的信息，佛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免予承担责

任。

6.本申请材料仅为申请项目制作并提交，已自行备份，不再

要求佛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予以退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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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若本单位未履行本承诺函项下承诺的，佛山市工业和信息

化局可中止提供专项资金，或责令本单位撤回申请，退还已收取

的全部资金。

上述承诺为不可撤销及不可变更之承诺。该等承诺自本单位

于该承诺函签章之日起生效。

法定代表人签章：

（单位盖章）

年 月 日


